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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会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

将下卤这个项目列入了大会议程，其标题为:

"发展方面的业务工作:

" (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b)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 (c) 秘书长所进行的技术合作工作;

" (d)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 (e)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秘书长的故告;

" (g) 世界粮食计划署;

" (灿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 (i) 认可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执行主任的任命。"

第五次全体会议将分项(a)和向分配给第二委员会。 1

1 大会决定在全体会议上立即审议分项(斗。

78-2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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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和十一月六日至三十日的第十一次、

第二十七次、第三十次至三十六次、第二十八次、第四十次、第四十二次、第四十

四次、第四十七次、第四十八次 第五十次和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了这个项目。委

员会讨论这个项目的经过载在有关的简要记录 (A/C. 2/33/S R. 11 、 27、 30←36、

38、 40、 42、 44、 47... 48、 50 和 51 )内。

3. 为了审议这个项写，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其一九七八年组织会议和一九七八年第一届和第二

届常会的报告， Z第六章， B 节;

(b)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F

(c)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报告 ;4

(d) 秘书长关于巴勒斯坦难民儿童在健康方面的需要的报告( A/33/181 ); 

(e)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关于国际儿童年的报告 ( A/33/338 附件) ; 

但) 为递送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达喀尔举行的第九届伊斯兰

国家外长会议的决议全文，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四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 (A/33/151)。

4. 委员会在十月二十日第十一次会议听垠主管技术合作促进发展付秘书长的

介绍性发言 (A/C. 2/33/4)。

5. 在十一月六日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者长、技合国儿童基

金会执行干事、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干事和国际儿童年的特别代表作了介绍性

的发言。

z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3 号:> (A/33/3)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一九七八年，补编第 13号:> (E/1978/53/ ? 

A 

Re v. 1 )。

《同上，补编第 14号:>(E/1978/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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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决议草案的审议情形

A. 决议草案 A/C.2/33/L.22 和 Rev.l

6. 在十一月十六日第三十八次会议上，日本代表代表奥地利、布隆迪、哥伦

比亚、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象牙海岸、日本、约旦、肯尼亚、墨西哥、荷兰、

挪威、巴拿马、秘鲁、菲律宾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介绍了标题为"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的决议草案 (A/C. 2/33/L. 22)。其全文如下:

"大会，

"主主:fU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56 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关于其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六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会议的报告 FS

"深切关注发展中国家在未能满足儿童需要方面问题重大，

"确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在一九七九年国际儿童年为儿童进行各种持续

活动，

‘ 1. 赞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各项政策和活动;

" 2. 核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56 号决议，特剔是执行局核准并

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第二届常会赞同的基金会一九八0年年度收入

24， 000 万美元的指惊 f

后来，孟加拉国、玻利维亚、智利、丹爱、芬兰、几内亚、冰岛、印度、马达加斯

加、马里、斯威士兰、苏丹、瑞典、马干达和美利坚合众国也加入为提案国。

7. 在十一月十七日第四十次会议上，约旦代表代表提案国提出了几项口头订

正s 第一项订正是根据瑞典提出的对这个决议草案的修正案 (A/C. 2//3 3/L. 33 )。

改动的几处如下: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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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执行部分新增第 3 段，案文如下:

" 3. 吁请各国政府，特别是刘些捐款尚未与其能力相称的政府，尽速增

加它们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捐助";

(b) 将序言部分第 4 段改为:

"确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持续不断地为儿童进行各种活动，以响应国际

儿童年，

8. 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四十四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订正决议草案

(A/C. 2/33/L. 22/Rev. 1 ) (见下面第 32 段，决议草案一九

9. 在这个决议草案通过后，波兰代表代表下列各国发了言:保加利亚、白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

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E. 决议草案 A/C. 2/33/L. 23 

10. 在十一月十六日第二十八次会议上，约旦代表介绍了标题是"巴勒斯坦难

民儿童在健康方面的需要"的一项决议草案。塞浦路斯、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马里、毛里塔尼亚、阿曼、卡嗒尔、基内加尔、时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突

尼斯后来也加入为提案国。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2 段案文如下:

" 2. 请各会员国和有关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暑、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和扶合国儿童基金会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在处Jtft:，采

取有效的行动，补救秘书长报告附件所指出的各项基本的缺乏。" 6 

11. 约旦代表在第四十四次会议上将决议草案第 2 段作了口头订正如下:

(ω) 删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字;

(b) 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之前加炼"世界卫生组织"等字@

A/33/18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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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见下面第

32 段，决议草案二)。

13. 在这个决议草案通过后，以色列代表发了言。

。. 决议草案 A/C丁 2/33/L. 29 

14. 在十一月十五日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布隆迪代表介绍了标题为"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理事会的报告"的决议草案(人/c. 2/33/L. 29)如下:

"犬会，

"审议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7 署长的发言， 8

和辩论期间所表示的意见，

‘ 1. 对理事会和署长为加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表示满意;

" 2. 注意到一九七八年联合国关于发展方面拘工作认捐会议上宣布捐给

一九七九年的款额己经增加，并促i青各国政府继续努力，保证向软合国开发计

划署提供所需内支援3 使它能够达剑一九七七-一一九八一年发展周期制订的

目标;

" 3. 赞同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身~1978/54 号决定二'

15. 在弟四十四次会议上，他将这个决议草泵的执行面分作了口头订正如下:

(a) 删去第 3 段;

(b) 在执行部分开头新增一段如下:

7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文件，一九七八年 3 补编第 13 号~ ( E/1 97 8_ /53/ 

8 

Re v. 1) 。

A//C. 2/33/S R. 27，第 1 至 1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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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一九七八年八月工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54 号决定，其中

理事会赞同地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7 和报告

中所载的结论和决定";

(c) 依次将随后各段重新编号@

16. 接着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见下面第 32 段 2 决

议草案三)。

D 。决议草案 A/C. 2/33/~ 3 2 

1~ 在十一月才吠日;第三十八次会议上2 挪威代表代表奥地利、孟加拉国、不丹、

玻利维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刚果、塞浦路斯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

尔、埃及、冰岛、印度、日本、约旦、肯尼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

亚「挪威、菲律宾、葡萄牙、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南斯拉夫介绍了标题为"国际

儿童年"的决议草案 (A/I气乙/33/L. 32)。 后来，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象牙海岸、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里、阿曼、斯威士兰、乌干达、

委内瑞拉、也门、扎伊尔、和赞比亚也加入为提案国@

18. 在第四十四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i气 2/33/飞 32

(见下面第 3 2 段，决议草案四)。

1~ 在这个决议草案通过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了言@

1 决议草案 A/吧. 2/33，月~ 31 和 Re 飞 1

2Q 在十一月十六日第三十八次会议上，尼泊尔代表代表冈比亚、马拉维、尼

泊尔、菲律宾和斯里兰卡介绍了标题为"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决议草案 (A/

Cn 2/33/飞 31) 。

21 在第四十四次会议上，尼泊尔代表代表提案国将这个决议草案作了口头订

正如下:



(a) 在序言面分第四段的案文中:

Þ，/33/4工5
Chinese 
Page 7 

"重申大会相信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正为发-展中国家设供服务，而且有

潜力提供更大的服务，特别是为最不发达国家和新独立的国家，"

将"特别是为或不发达国家和新独立的国家"一语删去;

(b) 执行部分第 2 段案文:

"重申其第 2970(XXV工工)号决议内的请求，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和联合国各组织和各有关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各驻地代表在各有关

国家的同意下，促进在联合国援助的项目中利用联合国志愿人员，并通过联合

国志愿人员方案协调专员来协调联合国所办各项中的一切志愿工作;

改为下文:

"重申其第 2970(XXV工工)号决议内的请求，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执行首长，在各有关国家的同意下.促进在联合国援

助的各种项目和活动中利用联合国志愿人员，并通过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协调

专员来协调志愿人员的利用，以期协调联合国系统内所有联合国志愿人员的配

置政策和雇用条件，同时要顾到当地的发展需要内

22 尼泊尔代表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七次会议代表各提案国提出了一件订

正决议草案 (A/C. 2/33ft. 3 1ft e 飞 1 )，其中第 2 段经订正如下f

字;

" 2. 重申其第 2970(XXV工工)号决议内的请求，即请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署长、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执行首长，在各有关国家的同意下促进在联

合国援助的各种项目和活动中利用联合国志愿人员，并通过联合国志愿人员方

案协调专员来协调志愿人员的利用，以期协调联合国系统内所有志愿人员的配

置政策和雇用条件。 同时要顾到当地的发展需要"。

2 与 同次会议上，尼泊尔代表在口头上改正该订正决议草案第 2 段如下:

(a) 在"通过…u 协调专员"等字前删去"并…协调"等字改为"以期协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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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协调…·政策"前，删去"以期…。"等字，并改为"和"等字@

2{ 决议草案 A/Co 2/33.月二 31βe飞 1 经口头订正后未经表决即行通过

(见下面第 3 2 段决议草案五)。

F 。决议草案 A/吧.乌/33/忆。 30 和 Re飞 I

250 
阿富汗代表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第四十八次会议代表阿富汗、不丹、布隆迪、

莱索托、马里、尼泊尔、尼日尔、斯威士兰和乌干达介绍了标题为"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

特别基金"的决议草案 A/C. 2/33月~ 30 的订正案文、 (A/勺'. 2/33，月。 30/

Re 飞 lL

2眨 决议草案 A/Co 2/33/1. 30月e 飞 I以四十五票对零、十八票弃权通过

(见下文第 3 2 段决议草案六)。

270 决议草案通过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日本、美利坚合众国、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人瑞典、斯威士兰和乌干达的代

表都发了言。

三υ 决议草案的审议情形

2 8, 委员会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第四十八次会议上，未经表决通过了秘书长关于

认捐会议议事规则的说明 (A/C. 之/33/旬及 Cor芝 1 和 2) 第 4 段内所建议的

决定草案(见下面第 3 3 段，决定草案一) , 

29. 南斯拉夫代表于十一月三十日第五十一次会议口头提出一项决定草案.据

此大会将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52 号决定所载关于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行

政费用的建议，暂时不作决定，须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进一步审议这项问题，并决定在这期间基金应仍按照大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 2321 (XX工工)号决议第 1 段的规定继续执行原来任务。

300 委员会在同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个决定草案(见下面第 3 3 段决定草案二 )0

3l 这个决定草案边过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国、意大利、

比利时飞南斯拉夫、尼泊尔、上沃尔特、日本、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委内瑞拉和埃塞俄比亚等国代表都发了言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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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32.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大会，

主墨至1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56 号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关于其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会议的报告 9'

深切关注发展中国家在未能满足儿童需要方面问题重大，

确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持续不断地为儿童进行各种活动，以响应国际儿

童年，

1 .赞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各项政策和活动;

2.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56 号决议，特别是经执行局核准并

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第二届常会赞同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九八0

年年度收入 2.4亿美元的指标;

3. 吁请各国政府，特别是那些捐款尚未与其能力相称的政府，尽速增加

它们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捐助。

决议草案二

巴勒斯坦难民儿童在健康方面的需要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允如飞年，补编第 1 4 号)) (E/19 7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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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关于巴勒斯坦难民的第 2 1 2 (工工工)号

决议，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巴勒斯坦难民Jl主健康问题的第 32/111

号决议，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关于国际儿童年的第 1978/

40 号决议，

1 .表示赞赏秘书长关于巴勒斯坦难民儿童在健康方面的需要的报告 10 ，

并赞赏各东道国政府、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以及世界卫生组

织所进行的调查;

2. 请各会员国和有关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

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合作，采取有

效的行动，补救秘书长报告附件所指出的各项基本的缺乏;

3. 请秘书长经常审查有关情况，并就他的审查结果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

议提出报告。

决议草案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的报告

大会，

重达Z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11 ，署长的发言 1:

和辩论期间所表示的意见，

10 A/33/181
g 

1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文件，一九七八年，补编第 1 3 号>> (E/1978/ 

53/Re飞 1 )。

12 A/气 2/33/8 11 27，第 1 一 1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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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第 1978/54 号决定，其

中表示赞同地注意到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以及报告中所

载的结论和建议;

2. 对理事会和署长为加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表示满意;

3. 注意到一九七八年联合国发展工作认捐会议上宣布捐给一九七九年的

款额已经增加，并鼓励各国政府继续努力，保证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所需

的支援，使它能够达到为一九七七一一九八一年发展周期制订的目标。

决议草案四

国际儿童年

犬会，

回顾其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日载有《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

略》的第 2ß26(XXV)号决议、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

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第 3201(S-VI) 和 3202(S-VI) 号决议、一

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281(XXIX)

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S→VI 工)

号决议，

又回顾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1/169号决议，其中大会宣布一

九七九年为国际儿童年，

进一步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2/109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一九七七年八月三日第 2105(LXIII) 号决议和一九七八年八月一

日第 1978/40 号决议，

认识到各种造福儿童的方案，在一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都具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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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增进儿童的福利，也是为了加快经济和社会进步所作

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相信向儿童提供基本服务的观念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构成

部分，

满意地主意jl应国家、区域、国际各级进行的国际儿童年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

深信国际儿童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所有国家深入审查和估量其儿童政

策，拟订未来的行动纲领，也让世界社会再次重申决心，一定要满足儿童的需

要，确保儿童的基本权利，

在这方面，铭记着拟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工作，

审议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关于联合国系统内为国际儿童年进行的

活动的报告，

1 .莹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按照大会第 31/169号决议的付托，作为领导

机构，执行它的任务;

2. 重申国际儿童年的主要重点是在国家一级，为此，吁请各国加强国际

儿童年的筹备工作，决定优先采取行动的事项，并确定适当指标，作为制订造

福儿童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和方案的基础;

3.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各非政府组织都积极参加，以确保

一九七九年国际儿童年的成功，也注意到目前正通过国际儿童年机构问咨询小

组进行宝贵的协调工作;

4. 重申国际儿童年及其目标应当产生一种推动力，随后便应通过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渠道，以数额逐渐增加的资沉办理各种造福儿童的服务，使

发展中国家能够扩大 加强和执行它们的儿童方案;

13 A/33/33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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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感谢已经拨款捐助国际儿童年秘书处费用的各国政府，并吁请各国政

府捐款凑足该秘书处的全部经费;

6. 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根据它从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其他有

关机构收到的关于它们为了国际儿童年而各自创办的项目和计划以及予期在未

来几年进行的后续活动的资科，编制一份综合的、面向行动的报告，并将该报

告提交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报告的初稿先由基金会执行局一九七九年会议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到二届常会审议;

7. 决定将题为"一九七九年国际儿童年:改善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的儿童情况的计划和行动"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并鉴

于其重要性，建议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个项目，以庆祝国际儿童年;

8. 请本届大会主席、秘书长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在一九七九年

初发表关于国际儿童年的祝词，并促请将这些祝词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

9. 请所有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国东儿童年发表特别祝词.

决议草案五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大会，

且且其一九七0年十二月七日设立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第 2659(XXV)号决

议，及其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2810(XXVI) 号、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 2970(XXV工工)号、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目第 3125(XV工工工)号、一九七六

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1/131号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目第 31/16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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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报告 14以及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的有关各节， iF 

深信随着目前从发展中国家征聘来的技术上合格的志愿人员所占比例比以前增

加，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正在日益承担作为发展中国家问技术合作的工具的重要任

务，

重申大会相信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正为发展中画家提供服务，而且有潜力提供

更大的报务，

1 .希望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将在其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根据它对署

长报告的审查，特别是对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的征聘程序和对联合国志愿人员特别

自愿基金的现状的审查，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2 .重申其第 2970(XXV工工)号决议内的请求，请联合国开发计划暑署长、

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执行首长，在各有关国家的同意下促进在联合国援助的各

种项目和活动中利用联合国志愿人员，并通过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协调专员来协调

志愿人员的利用，以期协调联合国系统内所有志愿人员的配置政策和雇用条件，同

时要顾到当地的发展需要;

3. 旦JZ各会员国政府考虑向联合国志愿人员特别自愿基金捐款或增加它们的
捐款额;

4 。主秘书长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通过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经常向犬会提出本决议执行进度的报告。

I 品 DP/330和 Corr.l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绵第 13 号>) (E/l 978/5 3/R e v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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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六

联舍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大会，

回顾其批准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章程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 31/177号决议，

还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2/113号决议，

考虑到载于 DP/328号文件内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关于基金的报告，

向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日和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举行的两次认捐会议上对

基金提供捐助的各国表示感谢，

严重关切基金尚未如大会第 31/177号决议所予期开始作业，这是由于能够提

供捐助的会员国没有作出自愿捐款，

1 .对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七目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上宣布认捐数额极低，

表示关注;

2. 迫切促请各会员国立即对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慷慨捐款，以便

使基金尽速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开始开展活动;

3. 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25/15 号

决定中通过的过渡安排;

4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暑长同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协商采取适当措珑，向

一切发展中内陆国家提供必需的援助，以便指定和拟订能由基金提供经费的具体项

目，同时考虑到基金的经费应平均分配给各发展中的内陆国家;

5 .还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及其他有关机构协商，

根据临时的安排，采取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行动，同时考虑到有关各国应取得

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援助。

16 ll f'/328 。

17 <<经;实及社会立事会正式记录，一九七八年，补纳第 13 号>>( E/l 9 78/53/ 

Rev.l)，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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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二委员会又建议犬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一

认捐会议议事规则

夫会决定核可下列古人捐会议议事规则:

认捐会议议事?以IJ

斗"'"""巳]

一、泡应l

第一条

本议事规则应适用于所有由联合国召开的认捐会议，除非召开该会议的机构另

作决定。

二、代表

第二条

每一与会国应指定代表一人出席会议。 每一代表团可加派付代表和顷问若干

人。

第二条

代表、付代表示口顾问的名单至迟应于会议开幕二十四小时前递交秘书长。 若

对任何代表的全权证书发生疑问时，应由会议主席团加以审查，并向会议提出报告。

三、观察员

J在四杀

应邀参加会议的任何组织或其他实体可派出观察员一人经主席邀请参加会议，

但不得参加表决或提出任何提案或动议。



FhJ 14e7 』

S

工

r/Je 
叫
二
口

e

叫
气d
-
h
f
{
p
u

flL 
L
，
由
民

四、主席团成员

注五主

1. 会 l立应自代表中迄羊主席一人和付主席最多囚人。

2. 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但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会议可决定对商

定的侯选人或候选人名单不必进行投票。

/s:r _!-但
月7/、刁可

主席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会议的一部分时，应指定一位付主席代行主席职务。

付主席代行主席职务时，其权力和职责与主席相同。

第七条

主席或行使主席职务的付主席可以将其表决权委托其代表团中的另一成员行使。

五、秘书处

第八条

联合国秘书长应负责作出与会议事务有关的一切安排。 秘书长或其代表可就

会议审议的任何问题提出口头或书面说明。

六、议程

第九条

除非会议或召开会议的机构另作决定，会议议程如下: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团成员:

(a) 主席

(b) 付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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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捐声明:

(a) 口头声明

(b) 宣布书面认捐

4. 通过最后文件

5. 会议结束、签署最后文件

七、事务的处理

第十条

除非认捐会议另有决定，认捐会议的会议均应公开举行。

第十一条

主席宣布认捐会议每次会议的开会和散会，主持各次会议的讨论，准许发言，

将问题付诸表决，宣布决定，就程序问题作出裁决，并在不违反本议事规则各条规

定的情况下全面掌握会议的进行。

第十二条

1 0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随时提出程序问题，主席应立即按议事规则对

该程序问题作出裁决。 代表可对主席的裁决提出异议。 主席应立即将此异议付

诸表决。 主席的裁决除非被出席并参加表决代表过半数的反对票所推翻，仍应有

效。

2. 代表提出程序问题时，不得就所讨论事项的实质发言。

第十三条

1 .认捐声明应按照参与国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由本届或最近一届联大座次

第一的国家首先开始。

2. 每一认捐声明都应说明有关国家愿意认捐的各个方案或基金，并应指明分

配给每一个方案的数额。

3. 在所有声明结束后，主席应宣布任何以书面作出的认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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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表决

第十四条

每一与会国应有一票表决权a

第十五条

全议的一切决定应由出席并参加表决代表过半姓的好成果作出。 弃权的代表

应认为没有参加表码。

弟十六条

1 .主 j贯宣布表决开始后，除了与表决的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过外，任何代

表不得中所表决的进行。

主席可准许代表在表决前或表决后对其投票作ìi;丰泽性发言。2 

九、语文

第十七条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去文、俄文及西班牙文为会议语文。

第十八二条

j又一神会议语文所作均发言应译式其他会议语文。

i旦他必须安i~手将此种语文译任何代表可用会议语文以外 21一评语文发言

成一神会议语文。

2 

十、最后文件和记录

4十九条

枪书长应编制会议攻后文 1牛 a1手案并什其t呈交会议。

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应于会议站束后尽快以会议语文印发给所有应邀参加

与会1J豆豆干口与全咛~~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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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二十去

会议的简要记录应由扑书处以会议语文司成，并于会议结束后尽快哉发给

F •[ 
i 

守、、… t叶li"

"、 J
所有应地参加会又 ;7:'J 太平口与 jp27

任(币'汀 iE ，?:丁兰兰、-;，~!吉束后一 j司内由与会者向秘书处提出，对向芸 i己二支2 

应我入更正， :F ~.~箭发给 l吃到简要记录的各个单位并经主席核准，

第二十一条

秘书长应保存一份关于在会议上作出或宣布的认捐的记录，保存期限应在会议

在会议上认司或宣布认捐的社1以外，应邀参加会议的国家可以增上明哺说 L斤。

秘书伏在保岸1月 /í良届满或其决定崎延长期限届满址，应

将该份记录作为会议记录崎-EF分印发给所有立唾参加会议构国家和与会绚观察员J

加认币，列入该份记录。

十一、议事规则

第二十二杀

会;立中如有本议事规则未规定的 ;ff可在序手项发生 3 应依照适!有于 1;二台 fd 大主

J 

-mL 
-J 

、

J
，

7L 

二二三 J 员全 "7士;二二、

会议可暂叮适吊本议手TFL UJll 中均 j歪何杀去

决定草案二

主主对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决定 1978/52 所载关于资本发展基金行政费用

问题的建议暂时不作决定，须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进一步审议这项问题，在

这期间基金的东来任务仍按照大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2321(XX工工)号决

议规定继续进行。


